管 理 咨 询 项 目

服 务 协 议 书

项目名称：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      
委托方（甲方）：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顾问方（乙方）：深圳市思捷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服 务 协 议 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甲方委托乙方就

管理咨询项目提供服务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书。

1．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    。
1．2 项目地点：中国宁波慈溪市                                。

1. 3 项目时间：2003年4月21日-2003年8月15日        。

1. 4 合同总额：人民币49.25万元                         。
2．咨询服务的内容和要求

2．1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乙方根据甲方的需求，提供以下咨询服务：

(1)  调研诊断

(2)  经营和管理原则

(3)  人力资源理念及策略

(4)  KPI体系

(5)  绩效管理体系

(6)  中长期激励机制

(7)  相关培训

2．2 项目目标（详见项目建议书）
2．3 项目内容（详见项目建议书）
2．4项目进度 项目的总时间预计 3.5 个月，具体进度安排见项目建议书及项目实施计划

3．项目组织

3．1 本项目由甲乙双方共同组成项目指导委员会，在甲乙双方分别成立项目工作小组。

3. 2项目指导委员会的职责
（1） 宣告及确保该项目是公司优先考虑和实施的管理项目。
（2） 向项目小组提供承诺和支持，并指引方向。
（3） 解决在项目组层次无法解决的问题。
（4） 评审及签署项目小组交付的成果。
（5） 批准项目实施的提议。

3. 3甲方项目经理的职责
（1） 对整个项目的质量和目标负责，确保项目成果实施的满意度。
（2） 协调需要甲方有关部门及人员参加的活动。
（3） 负责方法论转移的接收工作。

（4） 负责组织提供项目所需的甲方方面的资料
（5） 协助项目管理工作
（6） 负责与乙方的联络。

（7） 负责根据项目预算安排付款事宜。

3. 4乙方项目经理的职责

（1） 对整个项目的质量和目标负责，确保项目成果的满意度。

（2） 确保项目获得适当的资源。

（3） 向项目指导委员会报告项目情况，负责执行指导委员会的决议。

（4） 向整个项目小组提供方法论。

（5） 建立项目的信息沟通渠道，并确保渠道的畅通。

（6） 项目组的人员管理和激励。
3．5 项目组织成员

（1） 项目指导委员会成员：详见项目建议书           
（2） 甲方项目组： 项目经理：潘九安  项目组成员：略

（3） 乙方项目组：项目总监兼项目经理：胡红卫   项目副经理：李亚平
                    项目组成员：胡红卫、李亚平、何新云、龙涌

4．验收方法

通过各阶段的评审活动，项目总结报告，作为甲方验收的主要方式。具体按项目各阶段的要求验收，详见项目实施计划。

5．项目费用及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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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方式分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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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提供普通发票。
6．违约责任

6.1 顾问方未按《项目建议书》约定的内容和质量完成服务工作的，应当减收报酬。
6.2 顾问方的项目成果、服务质量有明显缺陷，委托方同意利用的，顾问方应当减收报酬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6.3 委托方未按《项目建议书》及《项目实施计划》的约定提供有关部门资料和工作条件，或者由于自己的原因影响项目成果质量和进度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

6.4 在顾问方按照《项目实施计划》的要求提交成果后，委托方迟延接收项目成果，或者接收后未按时支付报酬的，应当如数支付报酬。
7．争议的解决

在本协议履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保密责任

8．1甲方对乙方根据本协议提供的报告、意见或资料应予以保密，未经乙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做出披露。

8．2乙方将对以下资料保密：
因本项目而获提供的有关甲方的所有资料。

(1) 本项目中提出的意见和方案。

    除法律要求外，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前，乙方不得向任何其他机构及人员披露这些资料。乙方、乙方合伙人及雇员在为第三方提出类似专业意见时，仍会坚守这项保密原则。

8．3除非事先取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否则的话，任何一方披露了保密资料，另一方可终止协议而无须事先通知，并由责任方做出赔偿。
9．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
附件：《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项目建议书》

甲方：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思捷达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胡红卫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地    址：中国宁波慈溪市经济开发区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中

海关路                                   油大厦26层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深圳建行南山大道办

帐    号：                                帐    号： 041002610402909

邮    编：315300                          邮    编： 518054

电    话：0574-630106134                  电    话： 0755-2652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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